附件4

2024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（昆财农〔2024〕24号）自评报告
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昆明市财政局昆明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2024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（第一批）79万元，用于2024年实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项目（15万元）、富民县辖区内耕地质量长期监测点维护（10.6元），2023年、2024年土壤监测点调查取样和样品化验（6.3825万元）、富民县2024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项目样品检测（13万元）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项目（34.0175）元。
二、绩效情况分析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用于2024年富民县耕地质量长期监测10.6万元；土壤监测点调查取样和样品化验6.3825万元，其中2023年土壤调查取样和样品检测费5.145万元，2024年土壤调查取样和样品检测费1.2375万元；富民县2024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项目样品检测13万元，完成农产品质量定量抽检300批次；2024年实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项目15万元；富民县第三次全国土壤普资金34.0175万元，完成外业表面采样1107个、剖面样17个。
（二）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2024年富民县耕地质量长期监测10.6万元，支付零；土壤监测点调查取样和样品化验6.3825万元，支付零；富民县2024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项目样品检测13万元，支付零；2024年实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项目15万元，支付零；富民县第三次全国土壤普资金34.0175万元，支付10万元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2024年富民县耕地质量长期监测，监测仪器设备运行良好，4个耕地质量监测点数据记录、测产、样品已、监测报告编撰完成；2023、2024土壤监测点调查取样和样品化验，已完成耕地质量等级调查与评价工作，采集样品29个，已检测样品，2024年耕地质量等级为3.31，完成≧3.33的目标；富民县2024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项目样品检测已完成，农产品质量定量抽检301批次，合格率98.5%；2024年实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项目，收集国土，林草、农业相关数据、农产品协同监测、核实图斑、资料汇总汇编已全部完成；富民县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耕完成外业表面采样1107个、剖面样17个，县级、省级验收已完成。

（四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1.保障粮食安全。摸清耕地质量家底，为落实“藏粮于地、藏粮于技”战略和考核（如粮食安全责任制）提供依据，支撑农业可持续发展。
·    2.支撑科学管理。识别耕地障碍因素（如酸化、盐碱化），指导退化耕地治理和高标准农田建设，促进耕地数量、质量、生态“三位一体”保护。
3.服务绿色发展。健全监测发布制度（如年度报告），提
升全民土壤养护意识，助力乡村振兴和农业绿色转型。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未偏离绩效目标。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巡视、审计和财会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。
六、附件
转移支付区域（项目）绩效自评表
